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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14年，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围绕服务国家经济建

设主题和诚信建设主线，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较好地

完成了全年的工作任务。 

一、重点业务工作

（一）开展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对除沈阳、

大连地区以外12市的事务所和2013年执业质量检查中因业

务质量问题受到行业惩戒的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进行检查

和复查。继续加大对行业不正当低价竞争行为的检查力度，

明确关键检查领域，突出检查工作重点。重点关注新批准设

立的事务所和涉嫌不正当低价竞争的事务所。2014年共检

查事务所103家，抽查业务报告539份，其中，审计报告514

份，验资报告25份。对存在问题较为严重的7家事务所予以

行业内的自律惩戒，其中：2家事务所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

5家事务所给予训诫的行业自律惩戒。将15家不符合设立条

件以及经营地址与执业证书或与工商部门登记不符的事务

所移交省财政厅会计处处理。                                                                                                                                              
（二）完成年度注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检查中

严格审查事务所申报的检查材料，重点检查注册会计师的

社保参保证明、工资清单、聘用合同、人事档案托管证明、

业务工作底稿等。全省应参加年检的注册会计师3 409人，

通过年检3 258人，未参加及未予以通过年检151人。年检

结果在《辽宁日报》和辽宁省注协网站予以公告。

（三）做好注册会计师考试工作。成立考试委员会和考

试办公室，公布《2014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辽宁省

报名简章》，完成了网上预报名、专业阶段和英语测试资格

审核、考生免试申请受理、机位核查、考试报名费用相关手

续办理、巡考、考试成绩查询、证书发放等工作。规范注册

会计师考试报名费收支管理，实现了省考办统一办理收费

许可证、统一网上收取考试报名费、统一申领开具发票、统

一结算全国考办和市考办的考务费。结合全科合格证的发

放，加大“入会”动员力度，积极引导和吸引考试通过人员

申请入会。

（四）推动行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辽宁省注协与东

北财经大学合办的MPAcc项目培训班新增4名注册会计

师；二是遴选出51名注册会计师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参加

第二期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三是2014年，举办执业

注册会计师培训班27期，培训3 382人次，培训完成率为

100.36%，其中 ：省注协举办主任会计师、股东合伙人、注册

会计师岗前培训等17期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远程教育视
频培训3期，282人 ），共计2 340人；事务所自行举办培训

班10期，共计462人。针对不同对象层级，采取不同的培训

形式和培训内容。执业会员培训分为MPAcc学位教育、高

级管理人员研修、主任会计师培训、股东及合伙人培训、一

般注册会计师培训和新批准注册会计师6类培训。

二、其他职能工作

（一）继续开展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工作。按照《辽宁

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办法（试行）》对符合要求的354家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评价，有4家分所并入总所评价，26家

会计师事务所未保持设立条件不予评价，1家会计师事务所

因受到社会公开遣责不予评价。评选出5A级事务所20家，

4A级事务所40家，3A级事务所60家，2A级事务所80家，

1A级事务所100家。综合评价结果于2014年6月5日在《辽

宁日报》和协会网站向社会予以公告。

   （二）做好防伪标识发放、回收和管理以及系统升级改

造工作。截至2014年12月31日，向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发放

业务报告防伪标识88 451枚，其中审计报告69 955枚，验资

报告18 496枚。事务所上传报备粘贴防伪标识的鉴证报告

67 508份，其中审计报告55 698份，验资报告11 810份。回

收事务所上缴2013年未使用标识16 752枚，其中审计防伪

标识10 910枚，验资防伪标识5 842枚。同时，为外省在辽

宁执业的45家事务所完成审计报告上传匹配503份，验资

报告上传匹配12份。对事务所已上报的错误信息进行数据

进行修改和维护备案信息65 800项，完成转所登记系统备

案356份。同时，对原有管理系统进行改造升级，增加94年

收费标准、收费排名，实现事务所低收费和收费最低10%预

警；增加注协统计、查询、导出功能如综合查询统计、标识

使用查询、业务查询导出；在事务所登陆首页显示通知和

提示信息，如季度业务上报通知、未上缴、报备不足80% ；

增加系统发送通知、业务报备变更功能。

（三）做好会员服务工作。一是2014年，共受理申请股

东变更和设立事务所合伙人资料148人，审议通过56人，通

过率72.7%。另有108人变更为股东或合伙人，经审核出具

从业证明。经过民主评议和变更股东审核及网上公示，共为

164名（含上年度申请人员16人）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会计

师事务所合伙人（股东）从事审计业务证明”，并向中国注册

会计师协会申请了备案。二是完成2013年度全省注册会计

师行业简要分析。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数量变动和组织

形式，注册会计师数量、数量变动、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

执龄构成，合伙人的数量、年龄结构和执龄构成，会计师事

务所收入、收入规模、收入变动、收入构成、注册会计师人

均创收和服务客户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形成《2013年度辽

宁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简要分析》。三是做好会员日常服务和

管理工作。审核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材料142份，按规定程

序批准注册140人；撤销注册1人、注销注册198人；办理

注师省内转所238人次、外省转入27人次，转出本省20人

次；非执业会员转入8人次、转出17人次；人事档案借阅

274人次、事务所内调转259人次；注册会计师换证316人

次；受理非执业会员入会申请资料212份，批准非执业会员

211人。撰写《注册会计师注册申请工作指引》和《会计师事

务所变更合伙人从事审计业务证明工作指引》。

（四）进一步加强非执业会员继续教育。委托省内14个

市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公约委员会组织开展非执业会员继续

教育，以网上听课，赠送图书等形式展开，共计培训非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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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1 000多人次。 
（五）开展行业信息化建设，做好保密工作。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信息化建设的统一安排，在协同办公系统

应用等协会信息化建设方面深入开展工作。督导大型会计

师事务所在独立性管理系统、审计软件和项目管理系统的

应用；推动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

（六）做好行业财务管理工作。按时完成全省会计师事

务所行业年度财务决算汇总工作；完成协会财务决算工作；

根据辽宁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修
订问卷调查工作的通知》，组织完成沈阳地区20家事务所和

部分财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常务理事问卷调查工作。

（七）做好召开理事会工作。召开辽宁省注协第四届理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

2013年工作报告和2014年工作安排》和《2013年财务收支

暨2014年财务预算收支报告》。2014年共召开各专门委员会

议12次，就培训、注册、股东评议证明、事务所业务检查报

告等事项进行审议和决议。

（八）做好行业史料征集工作。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关于征集行业史料的通知精神，及时转发文件，并重点通

知沈阳、大连、鞍山等市建所时间较长的事务所开展史料征

集活动，共征集到有关行业史料43件。

三、开展行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

行业党建工作

（一）按要求完成行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

织全省388家会计师事务所的141个事务所党支部（联合党

支部）所属的1 013名党员和6 800余名从业人员参加活动。

实践活动中，省、市财政厅（局）领导对教育实践活动先后

批示17次，建立联系点68个，赴联系点调研指导71次，各

市行业党委（总支）建立21个督导组对121个党支部开展活

动进行监督指导，141家事务所党支部召开了民主生活会，

查摆出问题256件，事务所党组织制定整改措施260项，事

务所党组织解决问题256件。辽宁省注协党委书记刘润田、

副书记姜永奇、于延琦赴大连、沈阳开展调研指导工作，在

两地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推进全省行业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进行。印发《关于进一步搞好会计师事

务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编印《辽宁省注

册会计师行业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材料》

并及时转发有关文件10个，制发工作简报17期。

（二）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推动行业党建工作。一是组织

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141人，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党委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书记能力提升远程培训班，做

好行业党组织书记培训工作；评选、推荐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辽宁分所等5家事务所党支部参加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

党委组织的评比表彰。二是落实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

省委统战部关于统战工作要求，建立了《辽宁省同心 · 注册
会计师行业服务团》；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了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党委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举办的行业代表人士培训班；

在辽宁省委统战部全省第三届党外知识分子“双建”活动表

彰会上，行业代表张春林，程显俊获辽宁省“建言献策、建功

立业”先进个人称号。三是进一步做好行业团建工作。授予

共青团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分所支部委员会等3家团

支部“五四红旗团支部”，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分所魏宁宁

等12人“青年五四奖章”，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赵松贺等10人“优秀共青团员”，沈阳市注册会计师行业团

委王全景等3人“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称号。与团省委联合

转发《关于在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的通

知》。根据《关于在全省招募青年文明号社会监督员的通知》

要求，推荐三名“青年文明号”社会监督员。及时转发《关于

开展“青年文明号网络倡文明”行动的通知》和《关于在全省

青年文明号集体中广泛开展“两带头、双争创”行动的通知》

等文件。根据《关于转发共青团中央城市青年工作部<关于

开展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团委（支部）书记“百家微讲坛”的通

知>的通知》要求，推荐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分所团支部

书记魏宁宁参加活动并上报相关材料。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供稿）

吉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工作

2014年，吉林省注协围绕行业服务国家建设主题和诚

信建设主线，深化分类分级综合评价工作，全面加强行业队

伍建设；扎实开展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年”主题活动和行业

教育实践活动；转变管理服务方式，提升行业服务全面深

化改革的能力；注重制度建设，注重在服务中实现监管，注

重行业党建促进诚信建设，努力在服务财政工作中实现自

身职能，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行业发展和协会

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一、以分类分级综合评价为抓手，增强行业服务

全面深化改革能力

（一）深化分类分级管理和综合评价制度。完善《吉林

省会计师事务所分类分级综合评价办法》，突出事务所内部

治理和人才建设内容，综合反映事务所在人才规模、专业标

准、执业质量、管理水平、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整体质量。组

织开展对全省180家事务所2014年度分类分级综合评价，

共评出A类事务所48家，其中：A1类9家、A2类4家、A3
类35家；B类事务所86家，其中：B1类10家、B2类43家、

B3类33家；C类事务所46家。在《吉林日报》上发布分类

分级评价结果。

（二）推进事务所规范化基础建设。按照《关于推进规模

化规范化标准化会计师事务所建设的指导意见》，推进全省

事务所基础建设，优化人事财务、业务管理、技术标准和质

量控制等管理制度，引导事务所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

健全事务所组织结构，完善事务所内部治理机制。组织开展

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事务所创建活动，选树长春恒达等25

家事务所为示范单位。有重点地引导事务所晋位升级，其

中：5家B类事务所晋级为A类事务所，11家C类事务所晋
级为B类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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